
 

 

郊野公園 及海岸公園委員 會  

已通過的 會議記錄  

 

 

第五 十二次會議   檔號： A F  C P A  0 1 / 1 / 0  

日期：二Ｏ一三 年五月二十三日 (星期 四 )  

時間：下午二時 三十分  

地點：漁農自然護理署 (漁護署 )總 部 7 0 1 室  

 

 

出席者  

 

主席  

譚鳳儀教授 ,  J P  

 

委員  

艾加里博士  

趙麗霞教授 ,  J P  

周國强先生  

侯智恒博士  

許美嫦女士 ,  J P  

梁榮亨先生  

李誠寬博士  

羅寶文女士  

吳振揚博士 ,  M H  

鄧竟成先生 ,  G B S ,  P D S M  

狄志遠博士 ,  B B S ,  J P  

梁肇輝博士 ,  J P  署理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

區偉光先生 ,  J P 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 

  (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)  

蘇應亮先生  規劃署助理署長 (新界區 )  

錢柱森先生  水務署助理署長 (發展 )  

鍾少文先生  海事處助理處長 (港口管理 )  

 

秘書  

曾昭燁先生  漁護署助理秘書 (委員會 )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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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者  

 

漁護署人員  

沈振雄先生  助理署長 (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)  

林銳芳先生  高級郊野公園護理主任  

吳國恩先生  高級郊野公園主任 (東南 )  

楊家明博士  高級地質公園主任  

(只為議程項目 I V 列席 )  

陳乃觀先生  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 

張家盛先生  署理高級 郊野公園主任 (西北 )  

關世平先生  地質公園主任 (教育 )  

(只為議程項目 I V 列席 )  

 

民政事務總署人員  

何黃雅喬女士   總行政主任 ( 2 ) 1  

 

 

因事缺席 者  

 

張玿于女士  

朱利民教授  

關秀芸女士  

吳祖南博士 ,  B B S ,  J P  

黃容根先生 ,  S B S ,  J P  

林惠霞女士 ,  J P  地政總署助理署長 (產業管理 )  

蔡志滿先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(康 樂

事務 ) 3  

許國新先生 ,  J P  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( 2 )  

 

 

(會議將以閉門形 式舉行，公眾 不能列席 。 )  

 

 

主席致開 會辭  

 

2 6 9 / 1 3  主 席 歡 迎 各 人 出 席 會 議 。 她 亦 告 知 委 員 ， 在 黃 志 光 先

生 ,  J P 進行職務訪問期間，由 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梁肇輝博

士 ,  J P 兼署理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職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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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0 / 1 3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為 方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 ， 既 定 的 做 法 是

在 會 議 期 間 進 行 錄 音 。 當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後 ， 便 會 把 有 關 的

錄音銷毀。  

 

 

議程項目  

 

I .  閉門會議  

 

XXXXXX XXXX XXXXXX XXXX XXXXXX XXXX XXXXX  

 

(閉門會議討論完 畢，會議開放予公眾列席。 )  

 

 

I I .  通過二Ｏ 一二年十月十七 日會議記錄  

 

2 8 0 / 1 3  二 Ｏ 一 二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第 五 十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

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I I I .  續議事項  

 

( a ) 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“ 昂 坪 生 態 飛 索 滑 行 之 旅 ” 計 劃 書

(第 1 9 6 / 1 2 段至 2 4 2 / 1 2 段 )  

 

2 8 1 / 1 3  張 家 盛 先 生 報 告 說 ， 秘 書 處 已 在 二 Ｏ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十

四日以書面通知 F l y i n g  F o x 委員會不支持其建議，並 說明反對

的理由。 F l y i n g  F o x 沒有就有關回覆聯絡秘書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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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、 金 山 郊 野 公 園 及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未

定案取代地圖 (第 2 4 3 / 1 2 段至 2 4 4 / 1 2 段 )  

 

2 8 2 / 1 3  張 家 盛 先 生 報 告 說 ， 總 監 於 二 Ｏ 一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

就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、 金 山 郊 野 公 園 及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

圖 及 相 關 的 闡 釋 說 明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 並 備 有 這 些 未 定 案 地 圖

及闡釋說明的副本，供市民在憲報公告日期 (即二Ｏ一二年十月

二 十 六 日 )起 至 二 Ｏ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6 0 天 期 間 內 查

閱 。 在 查 閱 期 內 ， 總 監 及 委 員 會 秘 書 收 到 九 項 對 西 貢 東 郊 野 公

園 未 定 案 地 圖 提 出 的 反 對 ， 以 及 一 項 對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未 定 案 地

圖 提 出 的 反 對 ， 而 金 山 郊 野 公 園 未 定 案 地 圖 則 沒 有 受 到 任 何 反

對。  

 

2 8 3 / 1 3  張 先 生 續 稱 ，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一 三 年 二 月 七 日 及 八 日 舉

行 特 別 會 議 ， 聆 訊 對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及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未 定 案 地

圖 所 提 出 的 反 對 。 委 員 會 在 聆 訊 中 仔 細 討 論 所 有 書 面 反 對 、 出

席 聆 訊 者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總 監 的 相 關 申 述 和 意 見 後 ， 一 致 否 決 對

兩 份 未 定 案 地 圖 所 提 出 的 所 有 反 對 。 委 員 會 秘 書 在 二 Ｏ 一 三 年

四 月 十 二 日 把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以 書 面 通 知 反 對 人 ， 並 在 有 關 郊 野

公 園 的 多 個 地 點 及 漁 護 署 網 頁 上 ， 登 載 該 項 決 定 。 西 貢 東 郊 野

公 園 、 金 山 郊 野 公 園 及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已 在 二 Ｏ 一

三 年 五 月 七 日 獲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批 准 。 總 監 已 簽 署 三 份

已 予 批 准 的 地 圖 ， 並 把 其 存 放 於 土 地 註 冊 處 。 總 監 會 於 下 星 期

在憲報刊登有關存放三份已予批准地圖的公告。  

 

( c )  本年度考察活動 (第 2 4 8 / 1 2 段至 2 4 9 / 1 2 段 )  

 

2 8 4 / 1 3  沈振雄先生 向委員介紹考察活動的詳情。  

 

2 8 5 / 1 3  主 席 對 考 察 活 動 表 示 讚 賞 ， 並 指 出 活 動 讓 委 員 更 了 解

漁護署在郊野公園、地質公園及海岸保護區的工作。  

 

( d )  香 港 觀 鳥 會 建 議 指 定 一 個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及 支 持

把蒲台 群島指定為郊野公園 (第 2 5 7 / 1 2 段至 2 5 8 / 1 2 段 )  

 

2 8 6 / 1 3  張 家 盛 先 生 報 告 說 ， 規 劃 署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指 出 ， 根 據

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(策略檢討 )結果，蒲台群島具潛力指定為郊野

公園。總監在一九 九九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 (中大 )進 行研究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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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估 蒲 台 群 島 是 否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。 中 大 在 二 Ｏ Ｏ Ｏ 年 向

委 員 會 提 交 研 究 報 告 ， 指 蒲 台 群 島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。 他 接

着 概 述 香 港 觀 鳥 會 建 議 的 要 點 。 他 表 示 ， 總 監 會 採 用 指 定 新 郊

野 公 園 或 擴 建 現 有 郊 野 公 園 的 更 新 原 則 及 準 則 ， 評 估 蒲 台 群 島

是 否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， 並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有 關

各方及市民。  

 

(周國强先生於此時加入會議。 )  

 

2 8 7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為 何 沒 有 實 施 中 大 研 究 報 告 所 提 建 議 。

沈 振 雄 先 生 就 此 回 應 說 ， 除 蒲 台 群 島 外 ， 策 略 檢 討 的 建 議 亦 涵

蓋香港其他地區，例如紅花嶺及北大嶼 (擴建部分 )等。總監已按

照 策 略 檢 討 報 告 的 建 議 ， 接 連 指 定 其 他 獲 推 薦 的 地 區 為 郊 野 公

園，例如指定北大 嶼 (擴建部分 )郊野 公園，以及計劃把 紅花嶺指

定為郊野公園。  

 

2 8 8 / 1 3  一名委員支持香港觀鳥會的建議。  

 

2 8 9 / 1 3  梁肇輝博士 ,  J P 指出，委員會在未來數年會忙於 進行

擬 把 郊 野 公 園 “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”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一 部 分 的 工

作 ， 而 這 應 是 委 員 會 屆 時 的 優 先 處 理 事 項 。 把 蒲 台 群 島 指 定 為

郊 野 公 園 一 事 ， 會 在 合 適 情 況 下 着 手 進 行 。 主 席 和 應 梁 博 士 的

意 見 ， 認 為 把 蒲 台 群 島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是 先 後 次 序 的 問 題 ， 只

須視乎資源及時間而定。  

 

2 9 0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把 蒲 台 群 島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前 ， 有 何 預

防 措 施 可 阻 遏 在 蒲 台 群 島 進 行 的 違 例 活 動 。 蘇 應 亮 先 生 就 此 回

應說，在城市規劃 委員會 (城規會 )批 准後，蒲台群島發 展審 批地

區草圖 (審批圖 )已 於二Ｏ一二年三月 刊憲，把蒲台及其鄰近島嶼

納 入 法 定 規 劃 管 制 範 圍 。 除 審 批 圖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外 ， 進 行

其他用途或發展，均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。當局會根據《城

市規劃條例》，對任何違例發展採取管制行動。  

 

( e )  《生物多元化公約》 (第 2 5 9 / 1 2 段 )  

 

2 9 1 / 1 3  沈 振 雄 先 生 報 告 說 ， 由 於 中 國 是 《 生 物 多 元 化 公 約 》

的 締 約 國 ， 所 以 該 公 約 的 適 用 範 圍 已 擴 展 至 香 港 。 為 此 ， 漁 護

署須制訂其《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》 (《計劃》 )。環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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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漁 護 署 已 着 手 制 定 《 計 劃 》 ， 而 《 計 劃 》 的 網 頁 亦 已 在 漁 護

署 網 站 內 設 立 。 當 局 會 在 二 Ｏ 一 三 年 及 二 Ｏ 一 四 年 舉 辦 一 連 串

公 眾 參 與 活 動 ， 藉 此 以 開 放 及 具 參 與 性 的 方 式 擬 訂 《 計 劃 》 。

當局亦成立了《計劃》督導委員會及多個工作 小 組，收 集 市 民 、

環 保 團 體 及 其 他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， 以 擬 訂 相 關 策 略 及 切 實 可 行 的

行動計劃。預計 督導委員會將於二Ｏ一三年六月舉行首次會議。 

 

[會後補註：《計劃》督導委員會 在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八日舉行

首次會議。 ]  

 

(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各委員於此時拍攝團體照。 )  

 

 

I V .  為香港世 界地質公園重新 評估進行的準備 工作  

 (工 作文件： W P / C M P B / 6 / 2 0 1 3 )  

 

2 9 2 / 1 3  主席歡迎下 列人士出席會議：  

 

 楊家明博士  高級地質公園主任  

 關世平先生  地質公園主任 (教育 )  

 

2 9 3 / 1 3  楊 家 明 博 士 及 關 世 平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第

W P / C M P B / 6 / 2 0 1 3 號工作文件。  

 

(狄志遠博士 ,  B B S ,  J P 於此時離席。 )  

 

2 9 4 / 1 3  楊 家 明 博 士 回 答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世 界 地 質 公

園網絡 (網絡 )的評 委在進行重新評估期間，會 就各個重新評估的

範疇 (例如地區參與和科學普及 計劃 )與使用者會面，並與香港世

界地質公園的遊客交流意見。  

 

2 9 5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在 地 質 公 園 項 目 推 行 初 期 所 構 思 的 設

施 、 地 質 科 學 知 識 五 級 解 說 系 統 普 及 化 ， 以 及 相 關 研 究 項 目 的

進 展 。 楊 家 明 博 士 就 此 回 應 說 ， 除 計 劃 中 的 火 山 探 知 館 及 獅 子

會 自 然 教 育 中 心 改 善 計 劃 外 ， 地 球 科 學 館 亦 在 籌 劃 中 。 他 解 釋

說 ， 根 據 推 行 地 質 公 園 項 目 首 兩 年 所 得 經 驗 ， 五 級 解 說 系 統 既

無 必 要 ， 亦 不 切 合 實 際 情 況 ， 因 為 地 質 學 家 認 為 他 們 無 須 參 閱

解 說 資 料 ， 而 大 多 數 人 則 只 需 要 比 五 級 解 說 系 統 更 簡 單 的 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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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。 為 此 ， 相 關 的 教 育 策 略 已 改 為 兩 至 三 級 ， 以 配 合 大 部 分 人

的 需 要 ， 而 整 體 方 針 則 是 所 有 解 說 資 料 必 須 易 於 理 解 。 他 又 表

示，兩項重要的研究 (即香港六方柱石群研究 及黃竹角咀沉積岩

園區研究 )，以及與古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正在進行。這些研究的

結果會以淺白易明的 方式向市民發布。  

 

2 9 6 / 1 3  一 名 委 員 問 及 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員 的 質 素 ， 以 及 有 何 措 施

維 持 市 民 對 重 遊 地 質 公 園 的 興 趣 。 楊 家 明 博 士 說 ， 市 民 可 自 由

選 擇 提 供 不 同 服 務 質 素 導 賞 員 的 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團 。 設 立 獲 推 薦

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員 ／ 認 可 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員 ( R 2 G / A 2 G ) 制 度 的 目

的 ， 是 就 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團 及 導 賞 員 的 質 素 訂 立 基 準 。 他 強 調 ，

為確保 R 2 G 的質素，R 2 G 既不設目標人數，亦不會犧牲其 質素。 

 

2 9 7 / 1 3  至 於 維 持 市 民 對 遊 覽 地 質 公 園 的 興 趣 方 面 的 措 施 ， 楊

博 士 指 出 ， 由 於 很 多 香 港 人 仍 未 遊 覽 過 地 質 公 園 ， 故 其 導 賞 團

的 市 場 潛 力 很 大 。 因 此 ， 首 要 工 作 是 透 過 妥 善 的 管 理 和 保 育 工

作，以及嶄新的措 施 (例如增設導賞團路線及遊客中心 )，致力推

廣 地 質 公 園 的 品 牌 。 他 表 示 ， 計 劃 中 的 火 山 探 知 館 可 作 為 一 站

式的 遊客服務中心 ，利便籌辦導賞團。  

 

2 9 8 / 1 3  該 名 委 員 跟 進 詢 問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團 的 質

素。楊家明博士 回 答說，有接近 1  0 0 0 名本地導 遊 已 接 受 培 訓 ，

取得初級地質公園導賞員 ( B 2 G )資 格。他表示，管理局 一直監察

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團 的 質 素 ， 過 去 曾 發 現 數 宗 導 賞 團 質 素 欠 佳 的 個

案。梁肇輝博士 ,  J P 補充說，管理局 會考慮撥配資源，為 地質

公 園 導 賞 員 舉 辦 持 續 的 複 修 課 程 ， 以 提 升 他 們 的 質 素 。 此 外 ，

有興趣的機構、公司或個別團體亦可聘請 R 2 G 或 A 2 G 帶領優質

的導賞團。此舉或可刺激市場對 R 2 G 及 A 2 G 的需求，從而鼓勵

更多人投入 R 2 G 及 A 2 G 的行列。  

 

2 9 9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， 如 未 能 通 過 重 新 評 估 會 有 何 後 果 。 楊

家 明 博 士 解 釋 說 ， 如 地 質 公 園 未 能 通 過 初 次 的 重 新 評 估 ， 網 絡

會 在 兩 年 後 再 派 員 到 訪 。 地 質 公 園 如 仍 未 能 通 過 評 估 ， 便 會 喪

失 作 為 網 絡 成 員 的 資 格 。 該 名 委 員 又 詢 問 可 否 在 荃 灣 一 間 酒 店

內 的 樹 木 化 石 公 園 發 展 科 學 普 及 項 目 ， 楊 博 士 表 示 ， 香 港 地 質

公 園 只 會 提 供 一 些 初 步 建 議 ， 不 過 ， 該 化 石 公 園 的 科 學 普 及 項

目並非漁護署的項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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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0 / 1 3  主 席 詢 問 為 重 新 評 估 進 行 的 準 備 工 作 有 何 須 關 注 的 地

方 或 須 克 服 的 缺 點 。 楊 家 明 博 士 回 答 時 強 調 ， 地 區 參 與 是 世 界

地 質 公 園 計 劃 必 不 可 缺 的 部 分 。 管 理 局 已 推 出 多 項 新 猷 ， 例 如

與 當 地 社 區 合 作 營 辦 地 質 教 育 中 心 、 舉 行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和 製 作

地 質 公 園 美 食 等 ， 務 求 加 強 地 區 參 與 。 此 外 ， 管 理 局 亦 會 更 努

力 改 進 遊 客 設 施 ， 例 如 設 立 計 劃 中 的 火 山 探 知 館 、 改 善 各 地 質

景區的可達度， 以及進行更多地質科學研究。  

 

3 0 1 / 1 3  主 席 認 為 ， 管 理 局 應 考 慮 採 取 會 為 當 地 社 區 帶 來 更 大

經 濟 效 益 的 措 施 。 她 亦 建 議 管 理 局 考 慮 以 專 項 撥 款 或 配 對 撥 款

方式，為地質科學研究撥配更多資源。  

 

3 0 2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管 理 局 應 考 慮 撥 配 資 源 ， 向 公 眾 推 廣

R 2 G 及 A 2 G 品牌，以便藉着品牌效應，令表現欠佳的 地質公園

導 賞 員 在 公 開 市 場 上 自 然 淘 汰 。 此 外 ， 他 認 為 在 八 方 面 的 準 備

工 作 當 中 ， 推 廣 地 質 旅 遊 可 能 是 較 弱 的 一 環 ， 原 因 是 當 地 人 士

不 預 期 地 質 旅 遊 會 帶 來 很 大 效 益 。 他 建 議 管 理 局 考 慮 撥 配 資

源 ， 推 出 更 多 可 供 當 地 人 士 更 廣 泛 參 與 的 地 質 旅 遊 項 目 ， 並 為

當 地 人 士 提 供 更 多 培 訓 ， 協 助 他 們 增 進 地 質 旅 遊 知 識 及 基 本 導

賞 技 巧 。 他 補 充 說 ， 各 有 關 部 門 加 強 合 作 ， 亦 有 助 推 廣 地 質 旅

遊。  

 

3 0 3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能 以 生 動 有 趣 、 易 於 理 解 的 方 式 講 解

資 料 的 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員 ， 深 受 遊 客 歡 迎 。 他 建 議 為 導 賞 員 提 供

有趣易明的資料， 以助推廣地質旅遊。  

 

(羅寶文女士於此時加入會議。 )  

 

3 0 4 / 1 3  一 名 委 員 注 意 到 ， 遊 客 許 多 時 在 吉 澳 地 質 教 育 中 心 僅

逗留數分鐘，而且只取去單張。他認為宜闢設面積較大的場地 ，

以吸引遊客使用 。  

 

3 0 5 / 1 3  主 席 詢 問 ， 管 理 局 是 否 已 就 科 學 普 及 設 立 問 答 專 欄 ，

並 提 供 渠 道 讓 遊 客 發 表 意 見 。 楊 家 明 博 士 回 答 說 ， 任 何 問 題 或

意見均可寄交 i n f o @ g e o p a r k . g o v . h k 的電郵地址，由地質公園職

員作出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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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6 / 1 3  關 於 一 名 委 員 就 吉 澳 地 質 教 育 中 心 營 辦 商 服 務 質 素 所

提出的詢問，楊家明博士 回答說，該中心由一名吉澳村民營辦，

而 該 村 民 正 接 受 培 訓 以 成 為 優 質 導 賞 員 。 他 亦 同 意 ， 招 募 和 培

訓當地村民成為 優質導賞員，對地質公園的重新評估極為重要。 

 

3 0 7 / 1 3  楊 家 明 博 士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指 出 ， 安 排 市 區 居

民 前 去 營 辦 位 於 郊 野 或 鄉 郊 地 區 的 地 質 教 育 中 心 (例 如 荔 枝 窩

地質教育中心 )，既費時又缺乏成本效益。  

 

3 0 8 / 1 3  主 席 建 議 ， 管 理 局 可 考 慮 聘 用 那 些 周 日 在 市 區 工 作 而

周 末 則 返 回 其 鄉 村 的 年 輕 村 民 ， 由 他 們 於 周 末 在 地 質 教 育 中 心

擔任導遊。  

 

3 0 9 / 1 3  一 名 委 員 分 享 他 本 人 擔 任 地 質 公 園 導 賞 員 的 經 驗 。 他

認 為 準 備 工 作 現 時 不 宜 作 出 重 大 變 更 ， 並 建 議 管 理 局 按 原 定 計

劃進行準備工作。  

 

3 1 0 / 1 3  經 詳 盡 討 論 後 ， 主 席 總 結 說 ， 委 員 十 分 支 持 管 理 局 的

準 備 工 作 ， 並 對 專 責 人 員 的 努 力 ， 以 及 在 保 育 地 質 公 園 方 面 採

用 的 新 方 式 表 示 讚 賞 。 她 指 出 ， 委 員 希 望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在 重 新

評 估 時 能 夠 取 得 佳 績 ， 因 此 都 熱 心 提 出 意 見 。 她 贊 同 該 名 委 員

的看法，認為向遊客推廣地質公園的資訊，是一個持久 的過程。

她感謝楊家明博士及關世平先生出席會議。  

 

(楊家明博士及關世平先生於此時離席。 )  

 

 

V .  郊野公 園 委員會簡報  

 (工 作文件： W P / C M P B / 7 / 2 0 1 3 )  

 

3 1 1 / 1 3  由 於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朱 利 民 教 授 另 有 事 務 ， 未 能

出 席 會 議 ， 沈 振 雄 先 生 代 他 講 解 有 關 簡 報 。 該 報 告 簡 述 郊 野 公

園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一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委

員備悉報告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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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公共關係 委員會簡報  

 (工 作文件： W P / C M P B / 8 / 2 0 1 3 )   

 

3 1 2 / 1 3  公 共 關 係 委 員 會 主 席 許 美 嫦 女 士 ,  J P 講 解 第

W P / C M P B / 8 / 2 0 1 3 號工作文件。有關 報告簡述公共關係委員會在

二 Ｏ 一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委 員 備 悉 報 告

內容。  

 

 

V I I .  郊野公園 及海岸公園管理 局工作進度報告  

 (工 作文件： W P / C M P B / 9 / 2 0 1 3 )  

 

3 1 3 / 1 3  沈振雄先生 講解第 W P / C M P B / 9 / 2 0 1 3 號工作文件，簡

介 涵 蓋 二 Ｏ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至 二 Ｏ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

的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工作進度報告。  

 

3 1 4 / 1 3  對 於 一 名 委 員 就 遊 客 統 計 數 字 提 出 的 詢 問 ， 林 銳 芳 先

生 在 回 應 時 解 釋 現 行 的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人 數 統 計 機 制 。 由 於 所 有

地 質 景 點 都 被 郊 野 公 園 圍 繞 ， 而 統 計 工 作 大 多 在 主 要 的 交 通 樞

紐 及 郊 野 公 園 出 入 口 進 行 ， 他 表 示 不 太 可 能 根 據 郊 野 公 園 的 遊

客統計數字，得 出地質公園的遊客統計數字。  

 

3 1 5 / 1 3  林 銳 芳 先 生 回 答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根 據 最 近 進

行 的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調 查 ， 有 部 分 郊 野 公 園 的 遊 客 平 均 到 訪 約 六

次，而約四成遊客則是首次 到訪有關的 郊野公園。  

 

3 1 6 / 1 3  林 銳 芳 先 生 回 答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指 出 ， 最 近 進 行 的

郊野公園遊客調查 顯示， 3 5 歲以上的遊客喜愛遠足， 而年輕遊

客 到 訪 郊 野 公 園 的 次 數 則 少 於 較 年 長 的 遊 客 。 調 查 建 議 漁 護 署

加強向年青人宣傳 郊野公園。  

 

3 1 7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單 車 非 法 進 入 及 車 輛 非 法 進 入 的 個 案 數

目 。 林 銳 芳 先 生 回 答 說 ， 報 告 期 間 是 遠 足 高 峯 期 ， 因 此 不 能 以

單 車 非 法 進 入 的 個 案 數 目 作 為 全 年 平 均 數 ， 而 全 年 的 個 案 數 目

平均約為 5 0 0 宗。他表示報告期 間 的個案數目較多，是因為 有

較多關於騎踏單車的投訴。相反，車輛非法進入的個案則減少，

原 因 是 漁 護 署 在 各 郊 野 公 園 主 要 出 入 口 加 強 執 行 車 輛 管 制 措

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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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8 / 1 3  梁肇輝博士 ,  J P 指出，近年前 去郊野公園的騎踏越野

單 車 人 士 有 所 增 多 ， 當 中 不 少 人 未 必 清 楚 知 道 郊 野 公 園 內 哪 些

範 圍 指 定 作 越 野 單 車 活 動 之 用 。 漁 護 署 正 考 慮 加 強 宣 傳 這 些 指

定範圍，以紓減 單車非法進入的問題。  

 

3 1 9 / 1 3  一 名 委 員 留 意 到 ， 在 獅 子 山 九 龍 坳 有 猴 子 為 尋 找 食 物

而 翻 垃 圾 桶 ， 為 該 處 帶 來 衞 生 問 題 。 他 建 議 以 告 示 板 取 代 放 置

於 發 現 有 猴 子 出 沒 地 點 的 垃 圾 桶 ， 以 提 醒 市 民 把 垃 圾 帶 回 家 棄

置。主席同意該名委員的建議。  

 

3 2 0 / 1 3  吳 國 恩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在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， 並

會考慮該名委員的建議。他補充說，遠足徑起點 已設有告示板 ，

提醒市民須把垃圾帶 回家棄置。  

 

3 2 1 / 1 3  一 名 委 員 亦 同 意 ， 垃 圾 桶 不 應 設 於 發 現 有 猴 子 出 沒 的

地點。另一方面，當局應教育遠足人士把垃圾帶回家棄置。  

 

3 2 2 / 1 3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當 局 應 推 行 公 眾 教 育 ， 以 阻 遏 非 法 餵

飼猴子的活動。  

 

3 2 3 / 1 3  梁肇輝博士 ,  J P 回應說，為控制本港猴 子數目的增長，

署 方 已 由 二 Ｏ Ｏ 七 年 起 推 行 長 期 的 野 生 猴 子 絕 育 計 劃 。 調 查 發

現 野 生 猴 子 的 整 體 出 生 率 有 所 下 降 ， 而 本 港 的 野 生 猴 子 總 數 已

由約 2  5 0 0 隻下跌至約 2  0 0 0 隻。此外，漁護署已 着手制訂迅速

應變措施，以協助受影響的居民處理猴子滋擾問題。  

 

3 2 4 / 1 3  委員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 

 

V I I I .  其他事項  

 

( a )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致謝辭  

 

3 2 5 / 1 3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將 於 二 Ｏ 一 三 年 八

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， 是 次 為 本 屆 委 員 會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； 署 理 漁 農

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梁 肇 輝 博 士 , J P 感 謝 主 席 及 各 委 員 對 委 員 會 工

作的大力支持。主席亦感謝各委員對委員會作出了寶貴的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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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 6 / 1 3  委員再無提出其他事項討論。  

 

 

I X .  下次會議 日期  

 

3 2 7 / 1 3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下 次 會 議 暫 訂 於 二 Ｏ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

七日舉行。  

 

3 2 8 / 1 3  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五分結束。  

 

 

–完 –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M N 2 7 3 1  


